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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1_9A_E5_c65_457091.htm 各市招生委员会，有

关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体育总局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

省实际，现就我省2008年普通高校体育专业招生考试的有关

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实现考试管理工作的科学化

、规范化 普通高校体育专业招生的术科考试工作，要按照有

利于促进中学素质教育，有利于高校公正、公平选拔人才的

要求，进一步实现考试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提高管理水平

。2008年我省体育术科考试继续实行集中考点，分批考试。

各级招生部门和考点必须高度重视，统一认识，加强领导，

做好宣传，精心组织体育专业术科考试；做到考试组织严密

，考场秩序良好，场地器材符合规定标准，评定成绩公正、

准确。要坚决排除各种不正之风的干扰，保证体育专业术科

考试和招生工作顺利进行，确保学校体育专业录取新生的质

量。 二、招生办法 1、运动训练专业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根

据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要求，运动训练专业和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实行单独提前招生。文化课由国家统一命题，

学校单独组织文化课和术科的考试。考试与评卷工作结束后

，学校应将所有考生的文化课和术科的考试成绩报省招生办

公室，并按考生来源地抄送有关市招生办公室。报考运动训

练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考生，可以兼报体育教育、社会体

育专业及其他专业；但兼报体育教育、社会体育专业的考生

，必须参加全省的体育术科考试和全国的文化课统考；兼报

其他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的普通高考。运动训练和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报考对象必须具有二级运动员或二级武士（

含）以上资格，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已在高校就读

的在校生一律不准报考。报考运动训练专业和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的考生需由户口所在地招生办统一编排高考考生号，并

与普通高考考生同时办理报考手续。 2、体育教育专业和社

会体育专业 报考体育教育专业和社会体育专业的考生，必须

先参加体育专业术科考试，然后再参加全国的普通高考。报

考体育教育专业或体育其他专业考生的文化课考试的方法按

省招生办公室有关要求办理。填报志愿时间与办法和普通高

考其他专业考生相同。 三、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术科考

试项目及测试和计分办法 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考生的术

科考试成绩，身体素质占30%；非专项基本技能占20%；专项

技能占50%。 （一） 身体素质考试项目（30分） 1、100米跑

（15分）； 2、原地推铅球（15分）。 （二） 非专项基本技

能项目（20分，选考1项） 1、篮球（运球投篮）； 2、足球

（运球绕竿）； 3、田径（跳远）。 （三） 专项技能考试项

目（50分）（技能选考项目不能与非专项基本技能项目相同

，且报考专项技能为200米和三级跳远的考生不能报考非专项

技能中的跳远项目）。 考生报名时，必须在田径、篮球、足

球、排球、乒乓球、武术、游泳、体操、艺术体操中选择1项

。报名信息确认后，考生不得在考试前改报非专项基本技术

项目和专项考试项目。 （四） 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术科

的测试和计分按《广东省二○○八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

统一考试体育术科考试大纲》进行。 四、体育教育和社会体

育专业考生报名时间与地点 普通高考体育类考生统一报名时

间为2007年12月21日－30日，各市考生具体报名时间由各市招



生办统一安排。报名方式与文科类、理科类、高职类考生一

样。 报名地点：考生户口所在地县（区）招生办公室。 五、

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术科考试考点设置与组织安排 （一

）考点设置 2008年我省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术科考试实

行全省统一考试、统一评分标准、集中考点分批考试。考点

设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联系单位：广州市华南师范大

学体育学院，邮编：510631；联系电话：（020）85216129

、85211386。 （二）考试的组织安排 1、考试的批次安排 为

了合理配置考试场地和器材，确保体育术科考试的顺利进行

，全省考生共分3批。第一批：3月1日下午报到，2日至5日考

试，湛江市、阳江市、韶关市、梅州市考生；第二批：3月5

日下午报到，6日至9日考试，汕尾市、清远市、潮州市、揭

阳市、茂名市考生；第三批：3月9日下午报到，10日至13日

考试，广州市、佛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汕头市、惠州市

、河源市、深圳市、珠海市、中山市、东莞市、云浮市和各

市选考游泳专项的考生。各市考生的具体考试时间和地点，

将视考生报名情况再作相应调整。 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到考

点检录，并按规定交纳考试费用，否则取消考试资格。 参加

体育术科考试的考生，由所在市、县（区）招生办公室指派

专人带队。各市、县（区）招生办公室要加强对考生进行安

全教育和考试纪律教育，确保应试考生的安全，防范意外事

故的发生。 2、考试领导小组的建立和职责 体育术科考试考

点要成立考试领导小组，由省招生办公室、考点所在单位领

导和主考组成，负责体育术科考试的组织领导工作。省招生

办公室负责宏观政策和成绩的录入等工作，考点负责考试的

组织实施。考点要严格执行体育术科考试细则和评分标准，



组织好体育术科考试。 3、严格挑选和培训主考、监考人员 

考点与各有关院校要积极推荐、严格挑选思想品德好、本专

业学术水平较高、本年度无直系亲属报考体育专业的教师作

为主考、监考人员。同时，要组织他们认真学习各项目的考

试办法与评分标准，使他们熟悉业务，增强责任感。主考、

监考人员要严肃认真、秉公执考。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

替考、涂改伪造成绩等舞弊行为。凡是违反考试纪律的人员

，将按教育部《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严肃

处理。 4、考场管理 考试场地按考试项目实行分片和封闭式

管理，考生凭计算机自动生成的考试序号，由检录人员按省

教育考试院统一打印的考生高考相片，严格检查身份后，方

可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凡因考生错过考试时间的，一律不予

以补考。考试时，考生要严格遵守考场规则，不能穿着带有

地区名称等明显标记的服装，并进行服用兴奋剂的抽检等等

。 （三）成绩管理 为了规范招生考试管理工作，体育专业术

科考试成绩将采用计算机进行处理，考试成绩回收后，由省

教育考试院组织有关人员统一录入处理，并将打印出来的成

绩分市汇总，再下发到考生所在市招生办公室，通知考生。 

六、录取 1、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 各有关招生院校应按

规定时间向省招生办公室上报招生生源计划，由省招生办公

室汇总后向社会公布。 根据省招生委员会确定的体育教育专

业录取分数线和投档原则，省招生办公室将按考生志愿顺序

，提供档案给招生院校录取，录取名单报省招生委员会审批

。录取批次原则上与普通专业相同。 2、运动训练专业和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 运动训练专业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录取办

法，由各招生院校根据国家教育部、体育总局的文件精神自



行确定。各市招生办公室可协助有关招生院校做好宣传、建

档、录取的有关工作。各招生院校录取新生要注意保证新生

的文化水平，录取名单与有关报考材料一起报省招生办公室

审核盖章。遗留问题由招生院校负责处理。录取工作结束后

，有关院校应将运动训练专业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录取名单

，抄送考生所在市、县（区）招生办公室。 各招生院校体育

专业都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录取。严禁以运动训练专业

名义录取学生，入学后转其他专业学习的做法。 七、身高与

视力要求 体育专业录取的新生，应具有一定的身高和视力条

件，根据我省青少年的身体特点，体育专业录取的新生身高

要求：男生1.68米以上，女生1.58米以上；裸眼视力一般不低

于4.7。 所有体育考生在入学后要进行身高、视力复查。如发

现弄虚作假，除了对弄虚作假的考生进行处理外，还要对体

检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视其情节轻重，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各市招生办要加大力度，切实抓好体检工作。 二○○七

年十二月三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